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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九届三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陆才垠先生主持，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占公司董事总数的 100%。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议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浩物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2】002157 号），标的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

江鹏翔”）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626.49 万元，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为 7,566.72 万元，2021 年度业绩承诺

未达标。业绩承诺方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浩诚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应对公司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金额=（72,881,500.00 元+75,667,200.00 元-73,372,067.85 元



-46,264,899.89 元）/（72,881,500.00 元+75,667,200.00 元+77,864,900.00 元）

*1,186,139,900.00 元-0=151,463,336.18 元。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51,463,336.18 元/6.18（元/股）=24,508,631 股。 

其中，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79,604,327.21 元，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12,880,959 股；天津市浩诚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71,859,008.97 元，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11,627,672 股。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业绩补偿方案后，公司拟以 1 元人民币对上

述应补偿股份 24,508,631 股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6

号）。 

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

承诺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议案》后，授权董

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办理业绩承诺补偿的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回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户、支付回购对价、办理补偿

股份的注销手续以及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2、股份赠送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股权过户等。 



该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

承诺方补偿事宜实施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激励方案的议案》 

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结合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历史

薪酬水平及分工情况，公司人力资源部制订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激励方案。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采用年薪制，年度收入=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津贴+

年终奖金包；考核指标包括财务指标、运营指标、管理指标和否决性指标；

董事长特别奖奖金总额不高于 500 万元的，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确定；

总额度高于 500 万元的，由董事会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决定。 

领导班子成员激励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 

关联董事臧晶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关于确定公司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为确保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

推进，确定公司董事长年薪标准为人民币 120 万元/年，其中，基本年薪占

60%，按月发放；绩效年薪占 40%，年终考核后发放；绩效指标包括市值、

净利润、经营净现金流、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2022 年度业绩承诺；董事长薪

酬方案自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自其任期起

始之日起执行。 

关联董事陆才垠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子公司天津浩众汽车贸易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浩众”）业务发展需要，天津浩众拟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为 7,000 万元人民币，内江鹏翔

拟对天津浩众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 9,100 万

元人民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认为，天津浩众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融资事项满足了天津浩众的业务发展需求，保障其日常经营活动的有

序开展，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7 号）。 

六、审议《关于调整下属公司租赁房产租赁期限及租赁单价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鹏翔下属八家公司已分别与关联方天津空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天津浩物骏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之补充协议》或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房屋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房

屋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 2》以及《房屋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 3》，租赁上述

关联方名下土地房产（以下简称“租赁房产”）。经内江鹏翔下属八家子公

司与关联方友好协商，调整租赁房产租赁期限，同时，其中四家子公司调

整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租赁单价，并签订补充协

议。 

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调整下属公司租赁房产租赁期限及租赁单价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38 号）。 

七、审议《关于提议召开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14:00 在成都分公司会议室（地

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 1288 号泰达时代中心 1 栋 4 单元 9 楼）召

开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召开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39 号）。 

本公司第九届独立董事章新蓉女士、牛明先生、易阳先生已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下属公司租赁房产租赁期限

及租赁单价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九届三次董事

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